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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1年4月20日，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意向公司控股股东合

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集团”）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万元的借款额度，该借款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兴泰集团为公司控

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控股股东兴泰集团提名的董事秦震先生回避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

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8名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4、该议案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九狮桥 45 号  

注册资本：7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程儒林 

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经营以及从事企业策划、管理咨询、

财务顾问、公司理财、产业投资以及经批准的其他经营活动。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兴泰集团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兴泰集团 4,909,694.44 1,842,103.68 242,575.88 97,747.30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 万元。 

2、借款期限：自本决议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前。 

3、借款用途：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借款利率：年利率不超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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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020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从兴泰集团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75,000 万元。 

2、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和合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为公司工商银行合肥银河支行人民币 1.78 亿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24 个月，

担保费用共计人民币 284.8 万元。 

3、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工程质保金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合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工程质量保证金提

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436,872.70 元，担保期限 24 个月，担保费用共计人民

币 303,727.42 元。 

4、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方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工程款支付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合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合 肥 城 建 巢 湖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工 程 款 支 付 担 保 ， 担 保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10,572,515 元，担保期限 12 个月，担保费用共计人民币 158,587.73 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关于 2021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

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为：向控股股东借款系为了满足公司年度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款利率不超过 6%，是综合考虑了公司 2020

年度的融资成本和外部金融机构的报价的基础上再结合未来 12 个月融资的难度

和融资成本趋势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秦震先生已回避表决，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同意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